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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实现实时动态监控

!

晚报记者 彭慧 文
!

图

本报讯
!$

月
!1

日 ! 周口浩宇建筑

垃圾清运公司的
$%

辆新型渣土车排队等

待安装
234

卫星定位系统" 据悉 ! 今年

年底前! 中心城区的
56%

辆渣土车将全部

安装
234

卫星定位系统" 随着渣土车辆

智能监控运营平台的上线和年底前建筑垃

圾大数据监管平台的上线! 周口中心城区

可实现对建筑垃圾产生方# 运输方及处置

方的实时监控"

当日上午 ! 在市建筑渣土管理办公

室! 监管人员正通过
234

卫星定位系统

认真观察已安装
234

卫星定位系统渣土

车的 $一举一动%" 通过该系统! 监管人

员可随时了解每辆渣土车的精准位置# 运

输时间# 行驶速度# 行驶路线等信息" 渣

土车一旦超出预设速度! 车辆会在第一时

间发出报警信号! 并将情况反馈至监管平

台"

据周口浩宇建筑垃圾清运公司负责人

陈先生介绍! 与老式渣土车相比! 新型渣

土车的最大特点是加装了顶盖! 使得货箱

在运行过程中不挂土# 不渗漏# 不遗洒!

全车自动化操作! 保证了渣土车的安全运

行" 正在给车辆安装
234

卫星定位系统的

工作人员讲! 由于渣土车的左右两侧# 驾

驶室和车仓内部都安装有摄像头! 后盖的

密闭情况! 司机在驾驶室里一目了然" 另

外! 监管人员也可用手机下载
733

软件!

实现全面联网! 随时查看渣土车的运行情

况"

$渣土车必须安装
234

卫星定位系统!

并与市建筑渣土管理办公室的
234

卫星定

位系统联网"% 市建筑渣土管理办公室负

责人李建华说! 目前! 中心城区渣土车的

运行路线和运行时间都有明确规定" 渣土

车在行驶过程中出现抛洒# 不按规定路线

行驶等行为! 监管人员可通过监控系统的

轨迹回放进行查看! 对其进行处罚" 下一

步! 他们将按照省住建厅# 省公安厅# 省

环保厅的要求! 在今年年底之前协调督促

中心城区的所有施工工地# 各料场与搅拌

站# 渣土消纳场# 渣土清运公司等单位!

安装建筑垃圾大数据监管平台! 通过互联

网
+

技术支撑 ! 对建筑垃圾的产生 # 收

集 # 清运 # 处置与再生产品进行实时管

控! 从源头到末端! 形成监管全链条! 实

现对中心城区建筑渣土的全天候# 无缝隙

监管"

工作人员正在安装
"#$

!周口 !"#$%就是中"

受助夫妇千里返乡送锦旗

!

晚报记者 李伟 通讯员 齐曼玮

本报讯 一个电话!多年未解决的难题

解决了" 近日!王书安#吕凤兰夫妇坐了一

夜汽车! 专程从山东省龙口市千里迢迢来

到周口市
5$896

民生诉求受理中心! 送上

一面写着$为民排忧 替民解难%的锦旗!感

谢该中心让吕凤兰又成了有户口的人"

吕凤兰是沈丘县大邢庄乡清凉寺行政

村前王庄村民"

$%

多年前!吕凤兰在外出务

工时不慎把户口簿和身份证丢失" 吕凤兰

想重新申报户口! 但由于公安部门未查到

其任何身份证明信息! 一直未能给予补办

身份证"

55

月
$:

日!吕凤兰的儿子拨打周

口市
5$896

民生诉求受理中心热线求助!

该中心立即将该求助转市公安局办理" 市

公安局督查室民警通过实地走访! 发现吕

凤兰长年在外生活! 其家中情况附近村民

并不了解! 又查不到吕凤兰的原始户口登

记手续!仅有一张结婚证" 尽管如此!督查

室民警并未放弃! 而是通过村委会和村民

集体签字按手印的方式确定吕凤兰身份!

按疑难户口上报"

5$

月
$

日!公安系统审批

完毕! 大邢庄派出所及时为吕凤兰打印户

口簿!并通知其到派出所办理身份证"

5$

月
6

日! 周口市
5$896

民生诉求受

理中心工作人员按流程进行回访时! 吕凤

兰高兴地说&$周口
5$896

就是中' %

寻衅滋事伤人 一审被判缓刑

!

晚报记者 朱东一

通讯员 李金光 赵平安 王春华

本报讯 川汇区李埠口乡的苑某和苑某

某寻衅滋事随意殴打他人! 致他人受伤! 结

果触犯刑律" 近日! 川汇区法院一审分别判

处二人有期徒刑
:

个月! 缓刑
5

年"

法院审理查明! 今年
9

月
$:

日凌晨
8

时许! 被告人苑某和苑某某从周口中心城

区八一大道某
;<=

唱歌出来后! 开车送陪

酒的王某和李某到六一路某饭店吃饭" 王某

和李某下车后! 与李某某# 韩某等人坐在一

起吃饭! 苑某和苑某某在车上没有离开" 在

吃饭期间! 王某和李某与同桌的一女孩发生

口角并互相厮打" 在李某某和韩某劝架期

间! 苑某和苑某某每人手拿一根钢管从车上

下来! 不问原因就用钢管殴打李某某和韩

某" 后经法医鉴定! 被害人李某某的伤情为

轻微伤" 案发后! 苑某和苑某某主动投案!

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! 并就民事部分

与被害人李某某达成调解协议! 赔偿李某某

6

万元" 李某某对苑某和苑某某的行为表示

谅解"

法院认为! 被告人苑某和苑某某随意殴

打他人! 情节恶劣! 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

罪" 二被告人犯罪以后! 主动投案! 如实供

述自己的犯罪事实! 系自首" 案发后! 二被

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得到被害人的谅

解!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" 据此! 法院一审分

别判处苑某和苑某某有期徒刑
:

个月! 缓刑

5

年"


